
一、地下水环保措施

1、建设期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对于建设期，项目隔油池、厕所及化粪池依托乐山市沙湾区协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污水

处理设备，生活污水达标后回用。矿井涌水排出地面经处理后可作为地面防尘及井下消防洒

水使用，多余排入台照湾沟后流入许家沟，可达到水资源利用的目的。施工机械维修过程中

产生的油污水应予以收集，采用隔油池沉淀后与矿井水统一处理。拟建工程施工污水经必要

的初级处理例如化粪池、沉淀池处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总之，拟建工程建设期的生活、生产废水在做到防渗措施的基础上对地下水的影响很小。

2、运营期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坚持“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

即采取主动控制和被动控制相结合的措施。

1、污染源控制措施

本项目工业场地主要环保设施包括矿井水沉淀池。矿井水从各阶梯平硐出来后，通过各

排水管道自流进入矿井水沉淀池进行处理。处理后的部分矿井水供地面洒水防尘及井下生产、

消防使用，剩余部分排入台照湾沟后流入许家沟。职工生活区内主要环保设施为地埋式生活

污水处理装置进行一体化生化处理后废水回用于洒水降尘。

所有排水系统的沉淀池等构筑物均采用防渗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及 PVC膜防渗层保护，

穿过构筑物壁的管道预先设置防水套管，防水套管环缝隙采用不透水的柔性材料填塞；混凝

土含碱量最大限值应当符合《混凝土碱含量限值标准》（CECS53）的规定，并且混凝土不得

采用氯盐作为防冻、早强的掺合料。

2、分区防渗控制措施

对厂区可能泄漏污染物的污染区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并及时地将泄漏/渗漏的污染物收

集起来进行处理，可有效防治洒落地面的污染物渗入地下。本项目防渗措施参照《石油化工

工程防渗技术规范》（GB/T50934-2013）执行。

根据工业广场各生产功能单元可能泄漏至地面区域的污染物性质和生产单元的构筑方

式，将工业广场新建的功能单元划分为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和简单防渗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要求，根据防渗参照的标

准和规范，结合目前施工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和技术水平，针对不同的防渗区域采用典型防渗

措施如下，在具体设计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在满足防渗标准的前提下作必要的调整。

重点防渗区属于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区，按照《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标准》

（国家环保局 2004.4.30颁布试行）、《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2001）、《石

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GB/T50934-2013）执行。一般污染物防治分区参照《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二、大气环保措施

1、建设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本工程现存矸石清运过程中采用边洒水边清理方式，以减少扬尘的产生；场区地

面的硬化与绿化应在建设期同步实施。

（2）加强施工机械的使用管理和保养维修，使用优质清洁燃料，提高机械设备使用效

率和燃油效率，缩短工期，降低尾气排放，将其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3）为减轻生活炉灶烟气对局部区域环境空气的不利影响，施工营地应使用液化气等

其它洁净燃料。

（4）运输石灰、水泥等易产生扬尘的车辆覆盖蓬布；建筑材料轻装轻卸，尽量降低装

卸高度；对洒落的散装物料应及时清除；堆置的土石方及时回填；易产生扬尘的石灰、水泥

等，修建材料库房堆存(不露天堆放)。施工材料、土石方堆放点和设备运输装卸过程中采取



洒水防尘和加盖篷布等措施，以减少建设期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

（5）在场区施工设车辆清洗场地，对进出施工区域的车辆进行清洗和清扫。在施工区

域设洒水设施，并配专人进行洒水防尘，洒水频率根据天气情况和车流量确定；建设期临时

道路应每天洒水 3~5次，并及时清扫道路；临时堆土应采取遮盖措施以减少扬尘。

（6）临时占地使用完毕后应及时恢复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7）胜利煤矿为高瓦斯矿井，生产过程中应及时对瓦斯进行排放，因为当其达到一定

浓度（爆炸下限 5～6%，爆炸上限 14～15%），出现引爆火源（最低点燃温度：绝缘压缩时

565℃，其它情况时 650℃。最低点燃能量为：0.28mJ）和足够的氧（氧的浓度在 12%以上），

就会发生瓦斯爆炸，给矿工生命及企业财产造成极大损失，因此建设单位需要及时对瓦斯进

行排放，实现综合利用。

2、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风井粉尘防治措施

井下开采过程中，由于割煤、放矿、转载运输等原因，采煤机及各设备落料点及出料点

会产生无组织粉尘，抑尘措施主要包括：

（1）喷雾洒水：井下设有完善的防尘洒水管网，在采掘工作面、装载点、卸载点、提

升运输、煤仓等井下作业地点，均设置喷雾器喷雾洒水。

（2） 风流净化：在各含尘量较大的进风巷中设置水幕，降低粉尘浓度，避免进风流污

染。

（3）冲洗巷道、清扫和刷白巷道：定期冲洗回风上山和主要回风巷；掘进工作面放炮

后恢复工作前应冲洗掘进工作面附近；运输上山、运输大巷等应定期刷浆。

（4）采用合理风速：井下风速必须严格控制。增大风量或改变通风系统时，必须相应

的调节风速，防止煤尘飞扬。

（5）合理选用采煤机：采煤机是回采工作面产尘最大且最难控制的尘源。由于其随时

移动并处于风流之中，粉尘易于扩散飞扬，采煤机采用内外喷雾系统进行除尘。

本矿井要求采煤机采用高压水喷雾，喷头喷口直径较小，使其具有雾粒细、射程远、涡

旋强度大、荷电性能强等优点，可大大提高降尘效果。

（6）采用湿式钻眼：井下钻爆掘进工作面使用的凿岩机及煤电钻均应采用湿式钻眼，

其降尘率为 60~90%，掘进工作面在放炮后立即喷雾洒水，出煤或排矸时洒水。

（7）对井下采掘人员进行个体防护，配备防尘口罩和压风呼吸器。

（8）采、掘工作面配备呼吸性粉尘测定仪，用以检测井下空气，发现粉尘浓度超限，

立即采取措施降尘。

（9）加强机电设备的检查和维修，保持良好的防爆性能，严防电器失爆。

（10）开采过程中会释放少量瓦斯气体，通过轴流风机将其排出。加强管理，杜绝燃爆

煤尘的火源；杜绝不合理串联通风，防止瓦斯事故的发生。

2.地面生产系统粉尘防治措施

（1）地面生产系统防尘

原煤出井至转载储煤场使用矿车运输，运输廊道全封闭；筛分、卸载、装车中会产生大

量煤尘，为有效地控制这部分煤尘，在矿井的翻车机房设置型号为 PL-6000/A的单机除尘机

组进行机械除尘，除尘风量为 6000m3/h；在生产系统的筛分系统上部设置帆布密闭罩，选

用 GX-6000高效净化机一台，处理风量 6000-8000m3/h，抽出负压为 1300Pa，可将抽出的、

含尘浓度较高的含尘气体除尘后达标排放，而对处理后的粉尘则采用定时收集后集中处理。

矸石仓地面硬化，设置为顶部设棚的半封闭棚架式，卸载站要尽量密闭合理控制装卸落

差，在分散产尘区域周边设置喷雾洒水。

（2）煤仓



工业场地设置总容量约为 6000t的地面储煤仓，环评要求储煤仓设置为顶部设棚的封闭

棚架式，并在煤仓和装车场地四周采取喷雾洒水防尘措施，储装场地硬化处理，能够有效治

理储装场地扬尘。

原煤经洒水降尘(确保洒水后原煤含水率在 7%左右)后(降尘效率可达 98%)，扬尘排放浓

度可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 要求，措施可行。

（3）煤炭外运防尘

本矿原煤经过筛分后采用公路运输，必须做好煤炭运输过程防尘。

①加强公路建设和维护工作，主要是建设单位积极配合当地路政部门的工作，在营运过

程中应加强管理维护，定期清扫并洒水降尘，保证路况良好。

②运煤汽车的防尘要求：运煤汽车不应超载，应压平加盖蓬布，车厢应经常检查维修，

要求严实不漏煤。这样可以尽量减少运煤过程中煤炭抛洒泄漏及煤尘飞扬，途经居民集中居

住区及其附近的路段还应限速行驶，运输车辆出场前必须对车身和轮胎进行冲洗。

3.闭矿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闭矿期主要活动为井下回撤、地面建构筑物拆除及生态恢复、沉陷区治理等。采取的大

气污染防治措施如下：

（1）加强施工管理，采取文明、合理的拆除方式；合理安排拆除工程，确保井下安全

撤出后再实施拆除；

（2）拆除过程中采取洒水措施，以减少起尘量；拆除建筑物必须考虑气象条件，严禁

大风天气下作业，有效降低无组织排放影响范围、程度；

（3）场地四周设置封闭围墙，围墙高度不低于 2m；

（4）拆除过程合理堆放渣土、加强施工管理、加快施工进度等可有效降低施工扬尘的

影响；

（5）拆除过程中产生钢筋、砖块等可回收部分全部回收，其余全部及时运至环保部门

指定地点，减少场内堆存时间及堆存量，堆存过程应覆盖篷布；车辆运输过程通过覆盖篷布

以防止物料运移过程的洒落及扬尘污染现象。

（6）沉陷区治理过程开挖、回填等作业将产生扬尘。治理过程同步洒水、加强施工管

理、缩短施工进度等措施后可有效降低沉陷治理过程废气，其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将随着治理

工程的结束而消失。

三、噪声环境影响保护措施

1、建设期声环境防治措施
由预测结果可知，噪声在 40m基本达到标准限值，且项目严格控制施工时间并采取合

理施工方式减少噪声，设置围挡阻隔噪声传播，一般可降低 15~50dB，则施工场地产生噪

声对周围敏感点的的影响也可接受，随着施工的结束将消失。其具体以措施如下：

(1)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及施工方式，选用静压式打桩机等低噪声施工机械，严格限制或

禁止使用冲击式打桩机等高噪声设备，推行混凝土灌注桩和静压桩等低噪音新工艺；同时，

合理制定施工计划，尽量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运行；

(2)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养，避免由于设备性

能差而使机械噪声增大的现象发生；

(3)严格控制施工车辆运输路线，避免进出场地造成道路堵塞，对运输道路两侧经过村

庄等敏感点的运输车辆应禁止鸣笛，并放慢车速，以减少运输车辆噪音对周边敏感点的影响。

施工噪声对区域声环境影响可接受，随着施工的结束将消失。由于工程区位于乡村区域，

地区广阔，人员分散施工噪声对区域声环境影响可接受，随着施工的结束将消失。

2、运营期声环境防治措施
运行期间噪声主要来自于地面提升机、轴流风机、各类水泵、空压机等。针对各项高噪

声源，主要采取隔声、吸声、消声和减振等综合降噪措施。

（1）合理布局：在满足工艺和安全生产前提下，尽量将噪声设备集中安排，增大主要



噪声源与厂界的距离，以减小对厂界的影响；

（2）选用低噪声设备：充分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从声源上降低设备本身噪声；

（3）加强设备的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产生

的高噪声现象；

（4）夜间生产加强管理，避免产生的瞬间强噪声影响周边声学环境；

（5）以上措施无法使厂界噪声达标时，需在设备堆放的车间一侧墙壁上加装隔音板或

吸声板，以达到吸声降噪的目的，最终达到厂界噪声达标的效果。

在采取以上降噪措施后，工业场地及场外进场公路运输噪声对厂界以及外环境声环境敏

感点影响小，厂界噪声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

准要求，声环境影响控制在当地环境可接受范围内。

3、闭矿期噪声防治措施
闭矿期井下采矿作业结束，主要的噪声源来自设备拆除，设备拆除主要为井下设备拆除，

工业场地已有建构筑物及设备拆除。拆除过程采用人工为主，机械为辅的方式，井下设备撤

出工程噪声传播至地面后声值远小于 50dB(A)，对地面声环境基本无影响；工业场地建构筑

物拆除过程，瞬时噪声值较大，属于间歇性使用，通过合理制定施工计划、加强设备维护等

减缓拆除工程对声环境质量的影响。闭矿期地面拆除工程施工时间有限，随着工程的结束其

影响将消失。

（1）工业场地建构筑物拆除需合理制定施工计划，尽量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运行；

（2）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养，避免由于设备

性能差而使机械噪声增大的现象发生；

（3）设置施工临时挡墙，降低传播至外界的噪声量；

（4）合理安排设备运输计划，尽量将设备设施的运输安排在昼间进行，避免夜间运输

道路两侧村庄等敏感点的影响；

（5）运输车辆应禁止鸣笛，并放慢车速，以减少运输车辆噪音对周边敏感点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1、建设期固体废物环保措施

项目建设期为 21个月，建设期主要工程内容为井巷工程及工业场地建构筑物建设。固

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井巷掘进矸石、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以及餐厨垃圾。

（1）井巷工程产生的矸石先将矸石用于井下采空区回填，剩余的部分定期运至当地砖

厂制砖利用；

（2）项目建筑垃圾主要为工业广场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建筑材料，包括砼砌块、废

钢筋、绑扎丝、砖块、废管材和废包装材料。在施工现场应设置临时建筑废物堆放场并进行

防尘处理，建筑垃圾除部分回收利用或外售收购站，剩余部分堆放达一定量时应及时清运到

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场处理。

（3）生活垃圾应集中收集后按照环卫部门的要求外运统一妥善处置；产生的餐厨垃圾

经专用的收集桶收集后交由资质的单位处置。

采取上述措施后，建设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合理处置，措施可行。

2、运营期固体废物环保措施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矸石、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矿井水处理

站煤泥和机修固废。

1.矸石防治措施

煤矸石的防治工作应遵循“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原则。

矿区设置矸石临时堆场。本项目生产掘进期煤矸石产生量约3万t，矸石首先将矸石用于

井下采空区回填，剩余的部分定期由汽车外运作为砖的生产原料。不能运走的暂存于矿区的

临时堆场，并应做好以下防治措施。

（1）煤矸石堆放选址合理。为了防止煤矸石污染， 应该合理选址，使其远离水源地和

地下水补给区。煤矸石山周围应建围墙， 防止大块煤矸石滚落伤人和矸石山滑坡事故的发

生，或堆存于偏僻的山沟中。

（2）易燃易爆矸石山的防治。对易燃易爆的煤矸石山可打钻注浆， 采用石灰、烧碱浆



液灭火，利用浆液的水份蒸发降低火源的温度， 利用其碱性中和黄铁矿氧化时产生的酸性

物质，终止氧化反映的恶性循环，中和反应生成的硫酸钙盐还可以在煤矸石表面形成硬壳，

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 防止矸石山自燃和爆炸。

（3）覆盖绿化。对于已堆放多年或风化较快的煤矸石山， 可以根据其坡度和经济能力

加以平整， 覆盖植物。在根据矸石的性质、成分及当地的地理位置、气候等自然条件， 选

择那些耐干旱、耐贫瘠、萌发强、生长快的优良品种， 加以种植并加强管理， 从而绿化美

化矿区环境。

矸石处置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及修改单中对选址有关环

境保护的要求，措施可行。

2.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处置措施

矿井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小，单独进行无害化处理费用较高。在生活办公区、工业场地的

主要建筑物及作业场所设置垃圾桶，配备垃圾车定时清运垃圾，最终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

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经脱水处理后，与生活垃圾一起定期清运至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处

置。

3.矿井水处理站泥煤处置措施

矿井水水处理站污泥是煤泥，此类污泥中所含成分主要是岩屑、煤屑，其特性与煤泥相

似，脱水后掺入原煤产品中外运至洗煤厂，煤泥不会对周边环境带来污染影响。

4危险废物处置措施

本工程涉及到的危险废物为1.5t/a的废油（废机油、废液压油、废乳化液等）。对于该

部分危险废物应采用专用盛装器盛装后存放在厂内危险废物暂存间，送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

理。经调查，本项目目前原胜利煤矿工业广场设置了危废存放区域，侧面以护栏围挡，但未

进行防渗处理，本环评建议：将机修车间进行改造，进行防渗，具体要求如下：

（1）险废物贮存场、处置场必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
配套防火器材、要求废液压油桶防渗漏；防渗要求：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

基础必须防渗，防渗层为至少1m厚粘土层(渗透系数≤10-7cm/s)，或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或

至少2mm厚的其它人工材料，渗透系数<10-l0cm/s；
（2）储存容器要求

废机油收集桶和防漏胶袋需采用符合标准的专用收集桶；收集桶和防漏胶袋材质要满足

相应强度需求；收集桶和防漏胶袋必须完好无损，容器材质要与废机油互不相容；各收集桶

和防漏胶袋均为封闭收集，收集桶内顶部与液压油表面之间保留100mm以上空间，收集桶

和防漏胶袋外必须贴.上危险废物标签。

（3）储存设施要求

厂方应每一次都对回收的废机油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液压油名称、来源、数量、

特性和收集容器的类别、入室日期、存放地点、液压油出室时间以及回收单位名称定期检查

收集桶有无破漏、渗漏和污染，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

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危险废物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五、地表水环境影响

1、建设期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

生活污水主要来自于施工人员的日常生活。施工人员的食宿临时安排在原址工业场地内，

生活污水经原工业场地的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清洗废水采用就

地泼洒方式；施工过程产生的施工废水利用原工业场地污水处理施设处理，不外排。可见，

本项目施工期所有废水均不外排，对环境影响较小。

2、运营期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

1、矿井涌水

本项目扩建后该矿井下排出的正常涌水量为 880m3/d，最大涌水量为 1168m3/d。本项

目扩建后，矿井降尘用水量为 515.4m3/d，消防用水量为 284.4m3/d，房、地面生产用水量

84.7m3/d。矿井水采用混凝沉淀处理工艺，在主井口附近设置的处理水量利用原有矿井水处

理站的基础上，新建一套规模为 30m³/h的矿井水处理设备对矿井涌水进行沉淀处理，用水

处理量为处理后的出水回用为矿井生产地面绿化、地面生产及防尘用水使用，剩余达标排放。



2、生活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主要集中在矿井工业场地和生活区处，它的来源为职工生活排水、浴室

排水和食堂排水，日排放量为 94.9m3左右。本项目在矿井工业场地和生活区设置 20m3 的

化粪池一座，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初级处理后进入处理规模为 5m3/h 的生活污水处理站一套，

采用“调节池+A2O 一体化设备+消毒”的处理工艺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3、生产废水

本项目煤矿运行期间，场地废水主要是矿井的机修车间有少量含油性生产废水，日排放

量约为 4.5m3。本项目生产废水经过通过隔油池沉淀后与矿进水统一处置，回用不外排。

4、初期雨水

矿井工业场地及生活区范围内降雨汇集形成的径流，设计采用在不同地段分别设置排水

地沟，或利用场地的自然坡降汇集入场区主排水沟渠，并就近直接排入工业场地附近的溪河

内。

六、生态恢复治理措施

1、地表沉陷防治措施

1.矿山开采要求

为了加强对矿山及周围地区的地质环境保护，减少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防止诱发新的

环境地质问题，矿山应当采取如下保护，防治措施:
①严格按矿山开采设计生产。

②严格按煤矿安全生产规程操作，严禁违章指挥、作业。

③严禁在禁采区进行采矿作业，同时在禁采区边界留足保安矿带。

④科学地留好保安煤柱，回填好采空区，防地面塌陷、开裂。

2.岩石崩塌、滑坡的防治措施

①对矿山边坡上的松动岩石及可能产生崩塌、掉块的岩体应将其及时清除

②严禁大型爆破开采，以免形成岩体松动，造成崩塌体产生。

③定期安排巡查监测，防止崩塌、滑坡灾害产生。

3.对地表水、地下水的保护措施

①井下煤层开采后形成的大型导水裂缝，采取帷幕灌浆等工程措施，避免或减少采矿活

动破坏地下水的均衡系统。

②本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矿井废水均处理达标后，管道自流汇入厂区总排口排入台照

湾沟汇入许家沟，以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保证上述废水处理达标后排放，减少对地表水的

污染影响，促进当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③为了避免安全事故发生，矿井开采过程中要有专人负责，掌握区域水文地质情况，在

采煤和掘进过程中，用探水钻按“有疑必探，先探后掘”的探放水原则，进行探放水处理，

确保矿井生产安全，减少矿井开采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

4.地表建筑工程防护措施

① 地面村庄建筑物防护措施

若开采过程中出现居民房屋裂缝等情况，应随时维修并赔偿。若由于矿井开采导致矿区

内不适宜居民居住，矿山负责解决居民搬迁安置问题。

② 公路防护措施

煤层的开采对公路的影响一般不大，不留设保护煤柱，只要注意采取下列措施，通常可

保证其正常使用。

★ 对公路沿线产生的较大陡坡地段及公路发生的横向倾斜，应及时组织力量平整，同

时注意消除公路的低洼积水区。

★ 对公路沿线产生的裂缝及时填实、整平，如公路两侧有陡峭的岩壁，应注意采取削



坡措施，防止危岩滑坡，危及公路运输安全。

★ 发现公路出现弯曲变形、凸起时应及时维修，以防雨水过量冲蚀，造成公路破坏。

★ 组织维修巡视人员，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③ 输电线防护措施

受地表沉陷影响的输电线路，应在煤层开采前，首先预测杆塔附近的地表倾斜及倾斜方

向，对其进行预先加固；开采中或采动影响稳定后，应及时对受破坏的线路给予维修，如采

用千斤顶、倒链等机具对塔身、塔基进行整平、扶正，采用拉线牵引等措施，同时应加强地

面巡视工作。

5.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根据财政部国土部环保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号）的相关规定，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

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由企业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基金专项

用于因矿产资源勘察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区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地形地貌景观破

坏，地下含水层破坏、地表植被损毁预防和修复治理以及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等方面(不含土

地复垦)。业主应按要求委托单位编制项目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

井下开采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按照评价提出的措施进行生态保护、重建，

那么本项目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降至最小。评价对闭矿期生态恢复措施从简，闭矿期业

主应按项目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中的各项生态恢复治理措施进行实施。

2、闭矿期防治措施

采取废石充填采空区、井巷口封闭、工业广场闲置场地迹地恢复、种植植物、复垦等水

土保持和生态恢复措施，使破坏土地复垦(绿化)率最终达到 85%以上。对矿区工业场地废弃

地应采取最合理的方式进行废弃地复垦或绿化；对于可开发为农牧业用地的废弃地，应对其

进行全面监测和评估;采用生物工程进行废弃地复垦时，应对土壤重构、地形、景观进行优

化设计，选择适合当地的物种、配置及种植方式。

七、土壤环境治理措施

1、建设期土壤环境保护措施

（1）在地面施工过程中对于施工破坏区，施工完毕，要及时平整土地，并种植适宜的

植物，以防止发生新的土壤侵蚀。

（2）重视施工期水土保持，采取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措施。

（3）施工生产废水设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提前建设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将建设期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达标后作为工场地绿化用水等，不外排。

（4）固体废物分类安全处置：施工期机械要勤加保养，防止漏油。

采取上述措施后，建施工期生产、生活污水、固体废物，机械漏油等基本不会对项目区

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2、运营期土壤环境保护措施

1、 工业场地防治措施

生活污水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处理达标后全部外排进入许家沟；矿井水

经处理达标后部分回用，剩余部分达标排入许家沟。

矿井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站等可能产生污染源区进行防渗处理，池体及地基均需采

取防渗设计，其防渗技术要求为；等效粘士防港层厚度Mb26m，K≤10-10cm/s；危废暂存间

建设过程中，需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采取防港措施，

其防渗技术要求为；基础必须防渗，防渗层至少为1m厚粘土层(K≤10-7cm/s)，或2mm厚高密

度聚乙烯，或至少2mm厚其他人工材料(K≤10-10cm/s)工业场地其他区域除绿化区域外地面

需采取硬化措施，以防土壤环境污染。

2、排矸厂土壤防治措施



本项目矿体矸石在利用不畅的情况下运往排矸场暂存，环评要求按边堆存边复垦措施，

减少排矸场裸露面积，同时要求排矸场周边设置排水沟，下游设置挡土墙，挡土墙下游设收

集沉淀池，排矸场淋滤水收集沉淀后自流进入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引至许家沟外排。

八、污染防治措施汇总

项目环保投资主要包括：噪声治理、废水治理、废气治理、固废处置措施和生态保护措

施等几方面。环保投资见下表。

表 8-1 环保措施及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治理措施

费用

（万元）
备注

1

大气

污染

治理

建

设

期

施工扬尘
设置临时挡板、工业场地及运输道路

洒水
10 新增

运

营

期

原煤转载、运输 设置喷雾洒水装置 10 新增

采煤 采煤机采用内外喷雾系统进行除尘 10 新增

原煤储存
半封闭储煤仓 20 新增

喷淋洒水 10 新增

交通运输 洒水抑尘 5 新增

矸石场 洒水抑尘 10 新增

食堂油烟 油烟净化器 2 新增

小计 77 /

2

水污

染治

理

建

设

期

生活污水 采用临时旱厕收集，不外排 / 利旧

冲洗废水 就地撒泼，降尘 / 不外排

运

营

期

井下排水 新建矿井水处理站 50 新增

场地废水 设置隔油沉淀池一座，容积为 2m3 3 新增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处理站 1座（设计能力

5m3/h），采用厌氧+好氧生物处理工

艺，包括调节池、厌氧池、好氧池、

沉淀池和消毒池各 1个

/ 依托

生产废水
统一收集并定期外运至有资质的单

位处置
10 新增

初期雨水 在不同地段分别设置排水地沟 10 新增

小计 73 /

3

固体

废物

治理

建

设

期

生活垃圾 统一收集后送至乡镇环卫点 1 新增

建筑垃圾 回收利用 2 新增

运

营

期

煤矸石
暂存于矸石堆场，外售砖厂作为建筑

原料
/

计入主体

工程

生活垃圾
设置垃圾桶，统一收集交由环卫系统

处理
10 新增

煤泥 脱水系统处理后外运 5 新增

污泥 脱水后交由环卫部门 5 新增

坑木 统一收集后送外运 5 新增



废金属、废零件 统一收集后送外运 2 新增

废油、废油桶、

含油棉手套

设置危废间 3 新增

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收集处理 5 新增

小计 38 /

4
噪声

治理

建

设

期

施工噪声
优选设备，合理控制施工时段，设置

围挡
3 新增

运

营

期

机械运行 封闭房间，建筑隔声 5 新增

基础减震 对高噪声设备进行基础减震 5 新增

其他
车辆运输降低速度，严禁乱鸣笛，隔

声门窗
2 新增

小计 15 /

5

生态

恢复

治理

建

设

期

土建施工 禁止随意乱开挖，控制施工范围 1 新增

运

营

期

矸石堆场治理 设置围墙，周边栽种树木 5 新增

岩移观测 地表位移观测点 10 新增

工业场地 适当增加绿化面积，设置截排水沟 8 新增

闭矿期生态治理 山林地治理、土地复垦、沉陷治理 100 新增

6 后续

运

营

期

环境监测费（包括废水、废气、噪声等环境监测和生态

监测）
20 新增

小计 144 /

合计 347 /

胜利煤矿环保投资共计 347万元，本项目工程总投资 930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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